
     

单位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姓名  潘丽    申报职称    教授     学科（专业）   艺术（音乐）  申报类型  教学科研型   填表时间  2023 年 11  月 15  日 

参评资格基本情况 科研业绩基本情况 

姓名 潘丽 出生年月 1983-11-11  

 

 

 

 

 

 

 

 

科 

 

研 

 

工 

 

作 

 

 

 

 

 

以第

一作

者发

表的

论文

论著

（篇

名、发

表刊

物、刊

号、时

间） 

论文数量 9 专著数量 1 译著数量 0 国家级规划教材 0 省级规划教材数 0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 

 

 

 

 

科研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盖章)： 

 

 

 

性别 女 参加工作时间 2004.07-20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ISSN 号 刊物级别 发表时间 本人排名 

所学专业 音乐学 来校时间 19 年 1 
 
 
2 
 
3 
 
4 
 
5 
 
6 
 
7 
 
8 
 
9 

 

1.基于OBE理念下高校师范生声乐教学中的审美
情感建构与实施 
 
2.少儿声乐教学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对高职声乐教学中传统音乐文化的融入探讨 
 
4.声乐教学实践中情感教育的有效渗透 
 
5.湘籍女歌唱家群体演唱艺术风格形成与影响 
 
6.游戏教学在少儿声乐教育的实践研究 
 
7.高职声乐课堂开放性生态教学的实践研究 
 
8.体态律动教学法在少儿声乐集体课中的运用 
 
9.基于全科型教师培养的小学教育专业音乐素
养的提升策略 

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报 
 
 
哈尔滨师范大学艺术学报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长江丛刊 
 
戏剧之家 
 
南国博览 
 
文化创新比较研究 
 
艺术大观 
 
电脑校园 

1673-0321 
 
 
1673-0321 
 
2095-9052 
 
2095-7483 
 
1007-0125 
 
2095-2600 
 
2096-4110 
 
2096-0905 
 
1671-122X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省级 

2023.02 
 
 
2020.03 
 
2019.10 
 
2022.02 
 
2018.33 
 
2019.05 
 
2017.22 
 
2022.11 
 
2021.02 

独立 
 
 
独立 
 
独立 
 
独立 
 
第一 
 
独立 
 
独立 
 
独立 
 
独立 

岗位 专业技术岗 教师资格证时间 2005-07-04 

现任专业

技术职称 
副教授 资格取得时间 2015-12-31 

现从事 

专业 
数学教学 

是否 

破格 
否 

学历 学位 
毕业 

时间 
毕业学校 

学习 

类型 

大学本科 学士  
2004-

06 
湖南理工学院 全日制 

研究生 硕士 
2014-

12 
湖南农业大学 在职 

近五年年度考核情况 

考核年度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考核优秀 
年度 

考核结果 合格 合格 合格 优秀 合格 2021 

学习、工作经历与任现职以来继续教育情况 

工作经历： 

起止年月 在何单位从事何工作任何职务 证明人 

2004.07— 

2011.10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担任音乐教育专业

教师、教研室主任 
李昕 

序号 
著作(教材)名称 出版社名称 ISBN 号 出版时间 本人排名 

2011.09— 

2018.08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担任艺术系副主任，

行政兼课 
王志平 

1 

专著《少儿声乐演唱教学研究》，22 万字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全国百佳图书单位出版， 

ISBN：

978-7-55

81-8919-

7 

2020.07 独立 

 

2018.09— 

2023.08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担任小学教育学院

音乐教育专业带头人、专任教师 

王新乐 

   
 

 

承 担

或 参

与 的

科 研

项 目

项目情况 技术

开发

或社

会服

务项

目数 

发

明

专

利

数 

科研获奖情况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 

 

 

科研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盖章)： 

 

 
  主持 参与 

继续教育情况： 

自 2018 年至 2022 年（近 5年）参加岳阳市事业单位人员继续教育

培训学习，经学校人事处审核，培训学时已达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

教育》规定学时。 

国家

级项

目数 

省部

级项

目数 

省级

项目

数 

市级

项目

数 

校级

项目

数 

国家

级项

目数 

省部

级项

目数 

省级

项目

数 

市级

项目

数 

校级

项目

数 

国家级

获奖数 

省部级

获奖数 

省级项

获奖数 

市级项

获奖数 

校级项

获奖数 

 

 

 

 

2 1    1 1 2 3        



1.请各教学院对申报人的信息进行初步审核，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2.职称部门审核由组织人事处先进行基本条件审核，之后进行业绩审核； 

3.科研业绩情况中汇总栏所填的数目必须与明细栏一致。可添页，双面打印；           

及 鉴

定 获

奖 情

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级别 项目批准号 起止时间 

项目经费 

(万元) 
本人排名 

去 

1 高职声乐课堂教学生态研究 省（部）级 XJK014CZY036 2016-2018     2 主持 

2 高校内地西藏师范生美育课程建设研究 省（部）级 22YBJ23 2022-2024 4 主持 

3 
高职声乐课堂“爱、美、乐”情感内涵构建与实施策略

研究 
 

省（厅）级 ZJGB2020380 2020-2022 1 主持 

4 中国女歌唱家“湖南现象”成因及风格研究 省（部）级 16YBA218 2016-2018 4 第一参与 

5 高校音乐美育课程 webquest 教学设计及应用研究 省（厅）级 ZJGP2022751 2022-2024 自筹 第一参与 

6 内地西藏学生在声乐艺术活动中美育提升的实践研究 市级 2022Y129 2022-2023 自筹 第一参与 

7 全域旅游视野下洞庭渔歌的发展路径研究 市级 2020Y87 2020-2022 自筹 第一参与 

思想政治与师德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序号 获奖名称 所获奖项 获奖等级 
授予单位 

(机构) 
获奖时间  本人排名 

二级学院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师德师风测评委员会负责人签

名： 
1 

 

《生态化的声乐课堂教学实践》 

 

湖南省教育

教学改革发

展优秀成果 

三 湖南省教育科学院 2017.11 

第一 

 

 

2 编导民族声乐表演作品《莱索莱》 

全国第五届

大学生艺术

展演 

一等奖 教育部 2018.04 
第一 

 

3 编导民族表演唱组合作品《天籁之爱》 

湖南省第二

届高校校园

好声音大赛 

冠军 
湖南省教育工委、湖南

省教育厅 
2016.06 

第一 
 

4 编导女生表演唱作品《踏月瑶娘》 

湖南省第四

届高校校园

好声音大赛 

一等奖 

湖南省民宗委、湖南省

文化厅、湖南省新闻出

版局、湖南广播电视台 

2015.12 
第一 

 

5 编导民族表演唱作品《赞歌献给党》 

湖南省第四

届（5 年 1

届）少数民

族文艺调研 

金奖 湖南省教育厅 2021.07 
第一 

 

6 编排指导男生表演唱作品《故乡的云》 

湖南省第六

届大学生艺

术展演 

二等奖 
湖南省教育工委、湖南

省教育厅 
2022.04 

第一 
 

7 编导民族表演唱作品《雪域高歌唱潇湘》 

湖南省第五

届高校校园

好声音大赛 

金奖 
湖南省教育工委、湖南

省教育厅 
2022.04 第四 

教学为主型 
满足可选条件中（       ）点 

合格   □不合格 
教学科研型 

满足可选条件中（1.2.4.）点 

合格   □不合格 
参评资格条件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任职资格审查小组负责人签名(盖章)： 

 

破格 合格   □不合格 

科研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及负责人签名(盖章)： 

 

申报人对所填信息真实性承诺签名： 单位责任人签名(盖章）： 填表日期： 



     

单位（公章）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姓名     潘 丽             申报职称      教授          申报专业         艺术    申报类型      教学科研型     填表日期 2023 年 11  月 15  日 

教学工

作量 

岗位   专任教师                 □  管理工作人员 

按年度填写教学工作量 

年度 2017-2018（2018-2019 访学） 2019-2020 2020-2021 2021-2022 2022-2023 

每年完成的全部课堂教学工作量 行政兼课，年课时量达 102课时，成

教授课 72 课时，共计 174 

授课课时 442，毕业设计 16，共 458 授课课时 476，毕业设计 16，共 477 授课课时 408，毕业设计 16，共 424 授课课时 340，毕业设计 40，380 

每年独立主讲理论课程门数 

有完整 2 本以上 教案 

1.课程名称：  声乐主修学时：  4      

授课级： 17音教 01 上课人数： 35    

2.课程名称： 声乐主修  学时： 2       

授课班级：16 音教选修 上课人数：    

1.课程名称：小音教法课程等学时 12  

授课班级：17 小教选修  人数： 50  

2.课程名称：声乐训练 等  学时：14        

授课班级： 18 音教 01 上课人数：42   

1.课程名称： 声乐训练 等 学时： 14       

授课班级：18 音 01 上课人数： 42    

2.课程名称：小音教学法等  学时：14        

授课班级：  18 音 01  上课人数： 42  

1.课程名称：小音教学法 等 学时：12       

授课班级： 20 音级 01 上课人数：40     

2.课程名称：小音教学法 学时： 12       

授课班级： 20 音级 01 上课人数： 40  

1.课程名称：  声乐训练  学时： 10       

授课班级：21 音教选修上课人数：60 

2.课程名称： 声乐训练  学时： 10       

授课班级：21 音教选修上课人数：60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及主要负责人签名： 教学测评委员会审核意见及负责人签名： 

教学

质量

评价 

同行评价 
年度 2017 年（2018 访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及主要负责人签

名（盖章）：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学生评价 
年度 2017 年（2018 访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督导评价 
年度 2017 年（2018 访学）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教学测评委员会负责人意见及签名： 

评价结果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优秀 

 满足可选条件 可选条件内容 

教学测评委员会负责人意见及签名： 
 
 
 
 
 
 
 
 
 
 

教学研

究与改

革业绩

条件 

2 指导学生参加 2021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艺术专业技能--声乐表演个人赛项）一等奖。 

7 2022 年国家职业教育在线精品课程《儿童戏剧创编与表演》已获得认定，第三参与。 

13 主持湖南省示范性特色专业群建设子项目：教师教育艺术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项目编号 ZYQ1707）获得结项。 

  

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经历 2016-2017，艺术教育学院教学副主任，兼任音乐教育 1601 班学术班主任 

学生工作部主要负责人审核意见和

签名（盖章）： 

 

企业、工厂、基地工作实践 
2022 年 11 月，赴金鹗小学观摩和洽谈《小学音乐课程与教学》课程建设的调研工作， 

2022 年 10 月，赴岳阳市金开区北港小学参加“音乐课堂乐器教学的专题研讨”； 
二级学院审核意见及主要负责人签

名（盖章）： 

学术或事时讲座 

2016 年，2018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任现职以来，每学年负责音乐教育专业新生班的“专业导航”专题讲座； 

2022 年，参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儿童音乐剧中歌舞表演（角色与声音塑形）专业师资培训讲座； 

2022 年参加市委组织部主办的“全市乡村振兴的致富带头人”培训项目，策划并讲授“颂歌献给党，红歌永传唱”--专题讲座。 

教务处审核意见：（请在符合选项前画勾） 

教育教学能力条件 □合格   □不合格 教学工作量与教学质量条件 □合格   □不合格 

教学改革与建设业绩条件 满足可选条件中（ 2 7 13） □合格   □不合格  

教育教学能力与业绩条件是否合格：□合格   □不合格 

教学测评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1.《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高校教师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教学条件审核公示表》请双面打印；                                                                 2.教学工作量、同行教师评价和督导评价审核意见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3.同行教师评价和督导评价至少 3 人次达到良好及以上标准，其中督导评价必须至少 1 人次以上；                                                               4.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条件只需填写个人具备的项目，其他内容不体现在表格中； 

5.教学研究与改革业绩条件审核意见针对个人具备的项目填写“合格”或“不合格”；           6.指导学生数，必须为全日制学生，且在正常学制内；               7.业绩材料不能在教育教学业绩和科研业绩中重复使用。 


